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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特别提示

１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宝泰隆”）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是在《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和《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

革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６

号）实施后的新股发行，本次发行新增了推荐询价对

象、估值与报价信息披露和中止发行机制等方面的内容，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市场化，发

行人与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并在申购前认真阅读本公

告。

２

、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以下简称“申购平台”）进行，

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

阅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布的《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

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以下简称“《细则》”）等相关规定。

重要提示

１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发行人”或“宝泰隆”）本次发行不超过

９

，

７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下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２２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第一创业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的

Ａ

股股票简称为“宝泰隆”，股票代码为“

６０１０１１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

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资金申购定

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不超过

１

，

９４０

万股，

即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数量不超过

７

，

７６０

万股，即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０％

。 可参与

本次网下发行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修订）中界

定的询价对象的条件，且已经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登记备案的机构，包括

主承销商自主推荐、已向协会备案的询价机构。

３

、本次发行询价分为初步询价和累计投标询价。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通过向询价对象

和配售对象进行预路演和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 在发行价格区间内通过向配售对

象累计投标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参与本次发行的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应向上交所申请获

得申购平台

ＣＡ

证书，安装交易端软件方可登录申购平台。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报价、查询

均须通过该平台进行，通过该平台以外方式进行报价视作无效。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应自

行负责

ＣＡ

证书、用户密码的安全保管及终端的正常使用。

４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以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

价。配售对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配售对象在申购及持股等方面应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用于该配售对象的相关规定或合同约定要求，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Ｔ－７

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初步询价，但下述情况除外：

（

１

）与发行人或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

２

）与主承销商具有控股关系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

（

３

）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５

、拟参与本次股票网下发行的配售对象，应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报备配售对象账户

及其关联账户。如报备账户信息发生变动，则应于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Ｔ－３

日）

１５

：

００

前通过申购平台修改报备账户信息。 （具体规定详见上交所网站公布的《关于各新股

网下发行配售对象报备相关账户信息补充事项的通知》）。

６

、初步询价报价时，询价对象应在申购平台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

部配售对象报价，确定后统一提交，原则上只能提交一次，多次提交的，以最后一次提交的

报价信息为准。 有关初步询价安排的具体内容请参见“初步询价及预路演推介安排”之“初

步询价安排”。 报价时，须同时申报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可以最多申报

３

笔

（每个价格申报

１

笔），以

０．０１

元为一个最小申报价格单位，最高申报价格不得超过最低申报

价格的

１２０％

。 三个价位对应的“拟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股票数量，即

１

，

９４０

万

股，同时每一个申购价格对应的“拟申购数量”均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即

１００

万股，

且申购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７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拟申购价格”如全部落在主承销商确定的发

行价格区间下限之下，该配售对象不得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进行新股申购。

８

、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填写的多个“拟申购价格”，如其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报

价落在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之内或区间上限之上（以下简称“有效报价”），该配

售对象可以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申购新股，且必须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 其申购

数量之和不得低于其“有效报价”所对应的“拟申购数量”之和，上限为该“拟申购数量”总

和的

２００％

，且不得超过网下发行股票数量，即

１

，

９４０

万股。每个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申

购数量的上限和下限可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查询。

９

、初步询价中有“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可以在对应的价格区间内

最多申报

３

笔（每个价格申报

１

笔），并须全额缴纳申购款项。 初步询价中有“有效报价”的配

售对象未能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或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约，并将违约情况报送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１０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凡参与初步询价报

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否则其网上申购

将被视为无效申购。

１１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Ｔ－６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Ｔ－３

日）。通

过申购平台报价、查询的时间为上述期间每个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１２

、本次网下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及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Ｔ

日）的上午

９

：

３０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的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Ｔ

日），申购时间为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

敬请投资者关注。

１３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有“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网下

申购。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收付

款银行账户名称和账号等）， 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

Ｔ－７

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未在上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不得

参与网下发行。 因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自

负。

１４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8

日（

Ｔ＋２

日）在《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定价、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确定的发行价格，并

同时披露配售对象的具体报价情况、 主承销商在推介路演阶段向询价对象提供的对发行

人股票的估值结论和发行人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等指标。

１５

、本次发行可能因以下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网下报价情况未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预期；网上申购不足、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

拨后仍然申购不足的；网下机构投资者在既定的网下发售比例内有效申购不足。 如发生以

上情形，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中国证监

会备案可重新启动发行安排等事宜。

１６

、 若本次公开发行部分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低于招股意向书中公布的拟投

入项目资金需求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若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净额超过招股

意向书中公布的拟投入项目资金需求总额，超出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１７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有关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

的一般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Ｔ－７

日）登载于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

《招股意向书》全文，《招股意向书摘要》于

２

月

１５

日（

Ｔ－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安排

（一）本次发行重要时间安排

交易日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７

日

２

月

１５

日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和

《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

Ｔ－６

日

２

月

１６

日

初步询价起始日

（

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

）

及现

场推介

（

深圳

）

Ｔ－５

日

２

月

１７

日

初步询价日

（

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

）

及现场推

介

（

上海

）

Ｔ－４

日

２

月

１８

日

初步询价日

（

通过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

）

及现场推

介

（

北京

）

Ｔ－３

日

２

月

２１

日 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１５

：

００

截止

）

Ｔ－２

日

２

月

２２

日 确定发行价格区间

，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

月

２３

日

刊登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下发行公告

》

和

《

网上资金

申购发行公告

》

网下申购缴款起始日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

月

２４

日

网上资金申购日

网下申购缴款截止日

Ｔ＋１

日

２

月

２５

日

确定发行价格

网上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２

日

２

月

２8

日

刊登

《

定价

、

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资金退款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Ｔ＋３

日

3

月

1

日

刊登

《

网上资金申购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资金申购日。 对应之“日”均指交易日。

２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电子化方式，询价对象、配售对象务请严格按照《细则》操作报

价；如无法正常申购，请及时联系主承销商，主承销商将予以指导；如因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法正常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

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３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主承销商将及时通知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本次发行结构

本次

Ａ

股发行数量不超过

９

，

７００

万股。 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不超过

１

，

９４０

万股，即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数量不超过

７

，

７６０

万股，即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０％

。 网下发行由主承

销商负责组织实施，配售对象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在发行价格区间内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实施，投资者以价格区间上限缴纳申购款。 任一配售对象只

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

有“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否则其网上申购将被视为无效申购。

（三）定价及锁定期安排

１

、发行价格区间的确定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通过向询价对象和配售对象进行初步询价， 根据配售对象报价情

况，并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

发行价格区间，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Ｔ－１

日）在《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Ａ

股网下发行公告》中披露。

２

、发行价格的确定

发行价格区间公布后，提供“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进行网下累计投标询价申购。 本次

网下和网上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累计投标询价情况，并综合考虑发行人

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在发行价格区间内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并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8

日（

Ｔ＋２

日）在《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Ａ

股定价、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确定的发行价格，并同时披露配

售对象的具体报价情况、 主承销商在推介路演阶段向询价对象提供的对发行人股票的估

值结论和发行人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等指标。

３

、锁定期安排

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 锁定期自本次发行网上资金

申购获配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初步询价及预路演推介安排

（一）初步询价安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化申购平台进行。 询价对象应到上交

所办理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数字证书， 成为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

询价。

１

、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未参与初步询价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

有“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参与累计投标询价和网下配售。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

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收付款银行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

Ｔ－７

日）（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个交易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

备案的信息为准，未在上述时点前完成登记备案的，不得参与网下发行。 因配售对象信息

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自负。

２

、询价对象在参与初步询价时，应明确列示下属的拟参与本次发行的配售对象的报

价明细。 初步询价报价时，询价对象应在同一界面为其拟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全部配售对

象报价，确定后统一提交，原则上只能提交一次，多次提交的，以最后一次提交的报价信息

为准。

３

、任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新股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报

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有效报价”，均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的申购。

４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时，须同时申报拟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申报价格不低于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区间下限对应的报价部分为“有效报价”。 有“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可

以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申购新股，如配售对象申报的价格中没有“有效报价”，该配售对

象不得进入累计投标询价阶段进行新股申购。

５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Ｔ－６

日）至

２

月

２１

日（

Ｔ－３

日）。 通过申购

平台报价、查询的时间为上述期间每个交易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下午

１５

：

００

。 询价对象和配售对

象应在上述时间内通过申购平台进行有效报价，未通过申购平台进行有效报价或无“有效

报价”的将不具备参与累计投标询价和网下发行的资格。 配售对象已报备关联账户信息发

生变动的，须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Ｔ－３

日）

１５

：

００

前通过申购平台修改报备账

户信息。

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多申报

３

笔（每个价格申报

１

笔），最高申报价格不得超过最

低申报价格的

１２０％

，三个价位对应的“拟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股票数量，即

１

，

９４０

万股，同时每一个申购价格对应的“拟申购数量”均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即

１００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例如：配售对象在初步询价阶段的三个报价分别为

Ｐ１

、

Ｐ２

、

Ｐ３

（

Ｐ１＞Ｐ２＞Ｐ３

），

３

个价位

填列的拟申购数量分别为

Ｍ１

、

Ｍ２

、

Ｍ３

，则：

（

１

）

Ｐ１

应小于或等于

Ｐ３×１２０％

；

（

２

）

Ｐ１

对应的申购数量为

Ｍ１

，

Ｐ２

对应的申购数量为

Ｍ１＋Ｍ２

，

Ｐ３

对应的申购数量为

Ｍ１＋

Ｍ２＋Ｍ３

；

（

３

）

Ｍ１＋Ｍ２＋Ｍ３

应小于或等于本次网下发行股票数量；

（

４

）

Ｍ１

、

Ｍ２

、

Ｍ３

中的任一数均大于或等于

１００

万股。 且超出部分为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６

、在初步询价阶段提交了“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在参与累计投标询价时，申购数量

之和不得低于“有效报价”所对应的“拟申购数量”之和，上限为该“拟申购数量”总和的

２００％

，且不得超过网下发行股票数量，即

１

，

９４０

万股。每个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的申购数

量的上限和下限可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查询。

例如：假设最终确定的价格区间下限为

Ｐ

，

（

１

）若

Ｐ＞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下发行；

（

２

）若

Ｐ１≥Ｐ ＞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须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Ｍ１

，最高可申购数量

为

２００％×Ｍ１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配售对象须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Ｍ１＋Ｍ２

，最高数量

为

２００％×

（

Ｍ１＋Ｍ２

）；

（

３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须参与网下申购的最低数量为

Ｍ１＋Ｍ２＋Ｍ３

，最高数量为

２００％×

（

Ｍ１＋Ｍ２＋Ｍ３

）。 且每个配售对象的最高申购数量不超过网下发行股票数量

１

，

９４０

万

股。

７

、初步询价中有“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可以在对应的价格区间内

最多申报

３

笔（每个价格申报

１

笔），并须全额缴纳申购款项。 初步询价中有“有效报价”的配

售对象未能参与本次网下累计投标询价，或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将视其为违约，并将违约情况报送中国证监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８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8

日（

Ｔ＋２

日）在《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定价、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确定的发行价格，并

同时披露配售对象的具体报价情况、 主承销商在推介路演阶段向询价对象提供的对发行

人股票的估值结论和发行人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等指标。

９

、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并对参与初步询价且有效报价的询

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信息予以确认。

１０

、本次发行可能因以下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网下报价情况未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预期；网上申购不足、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

拨后仍然申购不足的；网下机构投资者在既定的网下发售比例内有效申购不足。 如发生以

上情形，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经向中国证监

会备案可重新启动发行安排等事宜。

（二）路演推介安排

１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组织本次发行的路演推介工作。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Ｔ－６

日）至

２

月

１８

日（

Ｔ－４

日）期间，在深圳、上海和北京等地向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的询价对象进行现场路演推介，具体时间和地点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Ｔ－６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００

深圳福田香格里拉大酒店

３

楼香格里拉厅

Ｔ－５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９

：

００－１０

：

３０

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

３

楼洛阳厅

Ｔ－４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９

：

００－１０

：

３０

金融街洲际大酒店

６

楼西安厅

２

、为合理安排路演推介活动，请有意参加本次初步询价的询价对象联系本次发行的

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投资者咨询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１９７７８１

、

６３１９７７８２

。

发行人：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Ｑｉｔａｉｈｅ Ｂａｏｔａｉｌｏｎｇ Ｃｏａｌ ＆ Ｃｏ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

，

ＬＴＤ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宝泰隆路

１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招股

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招股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投资者在做

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招股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

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

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

实陈述。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股票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

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

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利

润由发行后新老股东共享。

二、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２９

，

０００

万股，本次拟发行

９

，

７００

万股流通股，发行后上述股

份全部为流通股。 公司控股股东黑龙江宝泰隆煤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也不由公

司收购该部分股票。 公司实际控制人焦云先生及其亲属股东焦岩岩、焦飞、焦凤、焦贵波、

焦贵金、焦贵明、周秋、杨连福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也不由公司收购该部分股票。 其他股东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票， 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

股票。 同时，作为公司股东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还承诺：前述承诺期满后，在其任职

期间每年转让的股票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票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

公司股票。

三、公司主要产品用于钢铁、化工等国民经济基础性行业，行业发展与我国国民经济

的景气程度有较大相关性，即当经济繁荣时，钢铁和化工需求旺盛，经济衰退时，则需求降

低，进而影响公司的产品需求和业绩。 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减速背景下，公司

经营业绩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实现利润总额分别

为

２５

，

９０５．２３

万元、

１４

，

４３５．４１

万元、

２４

，

４１０．６２

万元。

四、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请投资者对公司的上述重大事项予以特别关注，并请仔细阅读本招股说明书中“风险

因素”等有关章节。

（一）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为焦炭、甲醇。 由于公司收入的大部分来自焦炭和甲醇销售，

上述产品的市场需求及价格波动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要影响。 如果上述产品市场

出现严重的供大于求，或国际市场价格出现大幅下滑，将影响到产品的国内市场价格，导

致产品销售价格和毛利下降，进而给公司销售收入和经营状况带来不利影响。

（二）对重要原材料过度依赖的风险

本公司生产所需主要原材料为煤炭， 原料煤和外购精煤合计占公司焦炭生产成本的

９０％

以上。目前公司自有煤矿年产能约

３２

万吨，自供部分原料煤和大部分洗精煤，其他原料

煤和洗精煤主要从附近煤矿和洗煤厂进行采购。 如果国内煤炭市场供求关系发生较大变

动，可能会波及原煤的供应价格及供应的稳定性，从而造成公司经营业绩的波动。

（三）客户过于集中和单一大客户的风险

公司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在东北三省，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向前五名

客户的销售收入总额分别占同期公司营业收入总额的

６５．７９％

、

５８．０３％

和

５２．５８％

， 其中，向

新钢铁的销售收入总额分别占同期公司营业收入总额的

５０．１７％

、

４０．６３％

和

２６．７０％

。对主要

客户的销售虽然给公司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如果其中某一客户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宏

观经济形势变化或自身经营状况不佳而导致对本公司产品的需求或付款能力降低， 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将可能因此受到不利影响。

（四）实际控制人及其亲属控制风险

焦云先生持有宝泰隆集团

６７．７８％

的股份，并直接持有发行人

１１．７７２％

的股份，是发行

人的实际控制人，同时，焦云先生的亲属合计持有发行人

１４．７１２５％

的股份，焦云先生及其

亲属可以通过行使表决权、管理权等方式影响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和重大决策，从而可能影

响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五）短期偿债风险

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和

２００８

年末流动比率分别为

０．４８

、

０．４４

和

０．３９

， 速动比率分别

为

０．１２

、

０．１６

和

０．１７

，公司资产流动性较差，存在一定的短期偿债风险。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１

、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每股面值

：

１．００

元

３

、

发行股数

、

占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

：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９

，

７００

万股

，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６％

４

、

每股发行价

：

通过向询价对象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５

、

市盈率

：

＊＊

倍

（

计算口径

： ）

６

、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

发行前为

３．４０

元

／

股

（

按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计算

）

７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发行后为

＊＊

元

／

股

（

全面摊薄

）

８

、

市净率

：

＊＊

倍

（

计算口径

： ）

９

、

发行方式

：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

１０

、

发行对象

：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立

Ａ

股账户的

符合条件的境内自然人

、

法人等投资者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

购买者除外

）

１１

、

承销方式

：

承销团余额包销

１２

、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

预计可募集资金

＊＊

万元

１３

、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

扣除发行费用后

，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为

＊＊

万元

１４

、

发行费用概算如下

：

本次公开发行的费用概算如下

：

表１：发行费用概算表

承销及保荐费用

＊＊

万元

审计费用

＊＊

万元

律师费用

＊＊

万元

评估费用

＊＊

万元

发行推介费

＊＊

万元

股票登记费用

＊＊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１

、

中文名称

：

七台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

、

英文名称

：

Ｑｉｔａｉｈｅ Ｂａｏｔａｉｌｏｎｇ Ｃｏａｌ ＆ Ｃｏ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

，

ＬＴＤ

３

、

注册资本

：

２９

，

０００

万元

４

、

法定代表人

：

焦云

５

、

成立日期

：

公司前身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

日整体变更为七台

河宝泰隆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６

、

住所

：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宝泰隆路

１

号

７

、

邮政编码

：

１５４６０３

８

、

董事会秘书

：

王维舟

９

、

电话

： （

０４６４

）

２９２４６８６－８０９７

１０

、

传真

： （

０４６４

）

８３３８０１０

１１

、

公司网址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ｂｔｌｊｔ．ｃｏｍ

１２

、

电子信箱

：

ｗｗｚ０４５１＠１６３．ｃｏｍ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发行人是由宝泰隆有限公司以整体变更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

日

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取得注册号为

２３０９００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８

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二）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公司整体变更股份公司时发起人共

２１

名，分别为宝泰隆集团、焦云、焦贵波、焦岩岩、

荣盛创业、荷信利华、黄埔龙的、孙宝亮、顺德金纺、焦贵金、焦凤、周秋、孙鹏、焦贵明、中和

嘉华、焦飞、宋希祥、常万昌、孙明君、杨连福和刘新宝。 上述发起人投入的资产为其各自在

审计基准日（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９

日）持有的发行人的权益。 发行人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９

日经审计确

认后的净资产

４８

，

６８１．８０

万元， 按

２．５１８８

：

１

的比例折股后确定发行人的股本总额为

１９

，

３２７

万股。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公司决议以资本公积

９

，

６７３

万元向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登记在册的股东

按原持股比例转增股本（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审计基准日），每

１０

股转增

５．００４９

股，相应增加股

份

９

，

６７３

万股，转增后公司注册资本及股本总额为人民币

２９

，

０００

万元。

三、发行人有关股本的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２９

，

０００

万股， 本次拟发行股份

９

，

７００

万股， 发行后总股本为

３８

，

７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股份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０６％

。

表２：发行前后股本情况表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锁定期限

股数

（

万股

）

比例

（％）

股数

（

万股

）

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宝泰隆集团

１８，５５８．７０９５ ６３．９９５６ １８，５５８．７０９５ ４７．９５５３

自上市起

３６

个月

焦云

３，４１４．０１４１ １１．７７２５ ３，４１４．０１４１ ８．８２１７

自上市起

３６

个月

焦贵波

１，７７２．０８０５ ６．１１０６ １，７７２．０８０５ ４．５７９０

自上市起

３６

个月

焦岩岩

１，３８４．９５３７ ４．７７５７ １，３８４．９５３７ ３．５７８７

自上市起

３６

个月

荣盛创业

６００．１９６６ ２．０６９６ ６００．１９６６ １．５５０９

自上市起

１２

个月

荷信利华

４９５．１６２２ １．７０７５ ４９５．１６２２ １．２７９５

自上市起

１２

个月

黄埔龙的

４５０．１４７５ １．５５２２ ４５０．１４７５ １．１６３２

自上市起

１２

个月

孙宝亮

３９４．８６６４ １．３６１６ ３９４．８６６４ １．０２０３

自上市起

１２

个月

顺德金纺

３００．０９８３ １．０３４８ ３００．０９８３ ０．７７５４

自上市起

１２

个月

焦贵金

２８８．２５２４ ０．９９４０ ２８８．２５２４ ０．７４４９

自上市起

３６

个月

焦凤

２７６．４０６４ ０．９５３１ ２７６．４０６４ ０．７１４２

自上市起

３６

个月

周秋

２１７．１７６５ ０．７４８９ ２１７．１７６５ ０．５６１２

自上市起

３６

个月

孙鹏

１９７．４３３２ ０．６８０８ １９７．４３３２ ０．５１０２

自上市起

１２

个月

焦贵明

１６９．７９２５ ０．５８５５ １６９．７９２５ ０．４３８８

自上市起

３６

个月

中和嘉华

１５０．０４９２ ０．５１７４ １５０．０４９２ ０．３８７７

自上市起

１２

个月

焦飞

１３８．２０３２ ０．４７６６ １３８．２０３２ ０．３５７１

自上市起

３６

个月

宋希祥

９３．９７８２ ０．３２４１ ９３．９７８２ ０．２４２９

自上市起

１２

个月

常万昌

３９．２４９７ ０．１３５３ ３９．２４９７ ０．１０１４

自上市起

１２

个月

孙明君

１９．７４３３ ０．０６８１ １９．７４３３ ０．０５１０

自上市起

１２

个月

杨连福

１９．７４３３ ０．０６８１ １９．７４３３ ０．０５１０

自上市起

３６

个月

刘新宝

１９．７４３３ ０．０６８１ １９．７４３３ ０．０５１０

自上市起

１２

个月

二

、

本次发行股份

－ － ９，７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６４６ －

合 计

２９，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３８，７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

（二）发起人

公司的发起人共

２１

名，其中法人

６

名，自然人

１５

名。

表３：发起人持股情况表（发行前）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

（

万股

）

股权比例

（

％

）

１

宝泰隆集团

１８

，

５５８．７０９５ ６３．９９５６

２

焦云

３

，

４１４．０１４１ １１．７７２５

３

焦贵波

１

，

７７２．０８０５ ６．１１０６

４

焦岩岩

１

，

３８４．９５３７ ４．７７５７

５

荣盛创业

６００．１９６６ ２．０６９６

６

荷信利华

４９５．１６２２ １．７０７５

７

黄埔龙的

４５０．１４７５ １．５５２２

８

孙宝亮

３９４．８６６４ １．３６１６

９

顺德金纺

３００．０９８３ １．０３４８

１０

焦贵金

２８８．２５２４ ０．９９４０

１１

焦凤

２７６．４０６４ ０．９５３１

１２

周秋

２１７．１７６５ ０．７４８９

１３

孙鹏

１９７．４３３２ ０．６８０８

１４

焦贵明

１６９．７９２５ ０．５８５５

１５

中和嘉华

１５０．０４９２ ０．５１７４

１６

焦飞

１３８．２０３２ ０．４７６６

１７

宋希祥

９３．９７８２ ０．３２４１

１８

常万昌

３９．２４９７ ０．１３５３

１９

孙明君

１９．７４３３ ０．０６８１

２０

杨连福

１９．７４３３ ０．０６８１

２１

刘新宝

１９．７４３３ ０．０６８１

（三）前十名股东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表４：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发行前）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

（

万股

）

股权比例

（

％

）

股权性质

１

宝泰隆集团

１８

，

５５８．７０９５ ６３．９９５６

社会法人股

２

焦云

３

，

４１４．０１４１ １１．７７２５

自然人股

３

焦贵波

１

，

７７２．０８０５ ６．１１０６

自然人股

４

焦岩岩

１

，

３８４．９５３７ ４．７７５７

自然人股

５

荣盛创业

６００．１９６６ ２．０６９６

社会法人股

６

荷信利华

４９５．１６２２ １．７０７５

社会法人股

７

黄埔龙的

４５０．１４７５ １．５５２２

社会法人股

８

孙宝亮

３９４．８６６４ １．３６１６

自然人股

９

顺德金纺

３００．０９８３ １．０３４８

社会法人股

１０

焦贵金

２８８．２５２４ ０．９９４０

自然人股

合计

２７

，

６５８．４８１２ ９５．３７４１

（四）前十名自然人股东

本次发行前，发行人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表５：发行人前十名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表（发行前）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

（

万股

）

股权比例

（

％

）

１

焦云

３

，

４１４．０１４１ １１．７７２５

２

焦贵波

１

，

７７２．０８０５ ６．１１０６

３

焦岩岩

１

，

３８４．９５３７ ４．７７５７

４

孙宝亮

３９４．８６６４ １．３６１６

５

焦贵金

２８８．２５２４ ０．９９４０

６

焦凤

２７６．４０６４ ０．９５３１

７

周秋

２１７．１７６５ ０．７４８９

８

孙鹏

１９７．４３３２ ０．６８０８

９

焦贵明

１６９．７９２５ ０．５８５５

１０

焦飞

１３８．２０３２ ０．４７６６

（五）国家股、国有法人股股东，外资股股东

发行人不存在国家股、国有法人股股东、外资股股东情况。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一）主营业务及构成

发行人的经营范围为：主要从事生产、储存煤焦油，生产、销售粗苯（安全生产许可证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４

日），焦炭生产、销售，煤炭批发经营（煤炭经营资格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煤炭开采（只限分支机构经营），进出口业务（按商务部门批准的业务范围经

营），火力发电，热力供应（按资质证书规定范围经营）。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为炼焦、焦炉煤气制甲醇、煤焦油加氢（试生产阶段）。

（二）主要产品及用途

目前，发行人主要产品是焦炭及其他焦化产品、甲醇。

焦炭最主要的用途是高炉炼铁，其次用于铸造与有色属冶炼工业，少量用于制取碳化

钙、二硫化碳、元素磷等。 在钢铁联合企业中，焦粉还用作烧结的燃料。 焦炭也可作为制备

水煤气的原料制取合成用的原料气。

甲醇是一种基础的有机化工原料，主要应用于精细化工、塑料等领域，用来制造甲醛、

醋酸、氯甲烷、甲氨、硫酸二甲脂等多种有机产品，也是农药、医药的重要原料之一。 甲醇在

深加工后可作为一种新型清洁燃料，也加入汽油掺烧。

（三）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发行人主要产品焦炭、 甲醇等均作为大宗化工原料， 客户群体定位于大中型工业企

业，因此主要采取向客户直接销售的销售模式。

（四）所需主要原材料

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原料煤。

（五）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１

、行业竞争情况

２００７

年我国煤化工行业稳步发展。 甲醇、焦炭等煤化工产品受益于下游市场的旺盛需

求，企业销售状况和盈利状况均较为出色。 但由于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起国际金融形势的恶化和

全球经济减速，煤化工行业产品的需求受到抑制。 如果未来行业产能释放过快而产品需求

增长较慢，行业竞争将趋于激烈，并将进一步影响煤化工企业的业绩。

煤化工行业属于大宗产品生产行业，对生产规模、技术开发具有较高的要求。 与国外

同行业相比，我国的煤化工产业集中度较低，企业规模普遍偏小。 目前，传统煤化工产业在

我国已较为成熟， 新型煤化工正在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行业正在逐步摆脱过去低技术水

平、高能耗、高污染、恶性竞争的格局，向提高技术含量、资源综合利用方向发展。 煤化工企

业需要在资源、技术、资金、环保等方面建立竞争优势，才能有效规避市场风险，获得较好

的发展空间。

２

、发行人市场地位

根据中国炼焦协会统计，

２００９

年度全国焦炭产量

３４

，

５０１．６９

万吨， 黑龙江省焦炭产量

９６７．７８

万吨，公司焦炭产量占黑龙江地区产量的

８．４９％

。

表６：发行人市场地位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公司焦炭产量

（

万吨

）

８２．１２ ５８．０１ ５０．３３

全国焦炭产量

（

万吨

）

３４

，

５０１．６９ ３２

，

３５９．００ ３２

，

８９４．３３

公司焦炭产量占全国比例

％ ０．２４ ０．１８ ０．１５

东北三省焦炭产量

（

万吨

）

３

，

２６８．０６ ２

，

８９９．０９ ２

，

７２５．４９

公司焦炭产量占东北三省比例

％ ２．５１ ２．００ １．８５

黑龙江省焦炭产量

（

万吨

）

９６７．７８ ７８１．１８ ６８３．０６

公司焦炭产量占黑龙江省比例

％ ８．４９ ７．４３ ７．３７

数据来源：中国炼焦行业协会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商标

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就宝泰隆图形商标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注册

商标， 申请号

７０２８２８１

、

７０２８２８２

、

７０２８２８３

，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出具《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申请号

７０２８２８１

和

７０２８２８３

的商

标已经注册，申请号

７０２８２８２

的商标申请被驳回后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申请复审，目前在待审

中。

表７：公司商标情况表

商标 注册人 注册号 核定使用商品 有效期限

公司

７０２８２８１

第

１９

类

（

煤焦油沥青

）

２０１０．７．７－

２０２０．７．６

公司

７０２８２８３

第

１

类

（

甲醚

、

醋酸

、

精甲

醇

、

过氧化二苯甲醇

）

２０１０．９．２８－

２０２０．９．２７

表８：公司申请商标情况表

商标 申请号 申请日期 类别 有效期

７０２８２８２

号

２００８－１０－３０ ４

正在申请中

（二）土地使用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共

５

宗，合计

５０４

，

８９５．９５

平方米，均以出

让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子公司宝泰隆甲醇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共

２

宗，面积为

２７６

，

２９４．１４

平

方米，以出让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子公司宝泰隆圣迈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共

２

宗，面积为

２２８

，

６１５．５１

平方米，以出让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

（三）房产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自有房屋

４７

处，建筑面积约为

４１

，

２１０．４１

平方米；子公司

宝泰隆甲醇自有房屋

２２

处，建筑面积约为

１０

，

８５９．３１

平方米。

（四）采矿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拥有的采矿权如下：

表９：公司拥有的采矿权明细表

序

号

采矿权

人

证号 矿山名称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１

公司

Ｃ２３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２１１２００５０５３７

公司一井

２００９．１２．２４ －

２０１４．１２．２４

黑龙江省国土资

源厅

２

公司

Ｃ２３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１２１１２００５０５３９

公司三井

２００９．１２．２４ －

２０１５．１２．２４

黑龙江省国土资

源厅

３

公司

Ｃ２３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９１１２００３７３６９

公司五井

２００９．９．２５－２０１１．２．２５

黑龙江省国土资

源厅

４

宝泰隆

投资

Ｃ２３００００２００９０９１１２００３７３７４

宝泰隆投资

恒山煤矿

２０１０．２．４－２０１１．９．４

黑龙江省国土资

源厅

（五）探矿权

公司原拥有的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煤田马场区煤矿普查探矿权证 （证号

０１０００００７３００３５

号）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经国土资源部批准，换发为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

煤田马场区煤矿精查探矿权证。

表１０：公司拥有的探矿权明细表

序号

探矿权

人

证号 勘查项目名称 有效期限 发证机关

１

公司

Ｔ０１５２００８１２０１０２０６７６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

利煤田马场区煤矿精

查

２００８．１．２１． －

２０１１．２．１１

国土资源

部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１

日探矿权有效期满后按法律程序向国土资源部门申请延续。

根据黑龙江煤田地质二〇四勘探队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出具的《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勃利

煤田马场区煤矿勘查小结》，马场区初步估算资源储量为

５

，

９４７

万吨，首采区储量为

３

，

６５７

万吨。

（六）知识产权

公司现已申请低硫、低磷铸造焦的生产方法、一种复合柴油的制造方法、焦炉煤气制

甲醇合成尾气联产煤焦油加氢制取油品工艺三项专利。 目前，上述专利已经公开，尚未进

行实质性审查。

表１１：公司正在申请中的专利明细表

序号 申请人 类别 申请号 申请日期

公开

（

公告

）

日

名 称

１

公司

发明

专利

２００７１０１５９２７０．７ ２００７－１２－２８ ２００８－６－１１

低硫

、

低磷铸造焦的生

产方法

２

公司

发明

专利

２００７１０１５９２７１．１ ２００７－１２－２８ ２００８－６－１１

一种复合柴油的制造方

法

３

公司

发明

专利

２００８１００６３９７０．０ ２００８－２－１ ２００８－８－１３

焦炉煤气制甲醇合成尾

气联产煤焦油加氢制取

油品工艺

六、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为宝泰隆集团，在

２００７

年度以前有煤炭开采与销售，焦炭生产与销

售等业务，与发行人有同业竞争关系。 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宝泰隆集团分立以来不再从事生产业

务，主营业务实际为实业投资及投资管理，与发行人不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为焦云先生。 目前，焦云先生除持有发行人

１１．７７２％

的股权和宝

泰隆集团

６７．７８％

的股权外，没有其他的对外投资，与发行人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二）关联交易

１

、报告期发生的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向关联方采购货物和接受劳务

表１２：向关联方采购原煤情况表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金额

（

元

）

比例

（

％

）

注

１

比例

（

％

）

注

２

金额

（

元

）

比例

（

％

）

注

１

比例

（

％

）

注

２

银杏煤矿

－ － －

其中

：

原料煤

－ － －

电煤

－ － －

宝泰煤矿

－ － －

其中

：

原料煤

－ － －

电煤

－ － －

东源煤炭

１１

，

９９７

，

９０３．６０ ０．６３ ０．６２

其中

：

原料煤

１１

，

９９７

，

９０３．６０ ０．６３ ０．６２

合 计

１１

，

９９７

，

９０３．６０ ０．６３ ０．６２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０８

年度

金额

（

元

）

比例

（

％

）

注

１

比例

（

％

）

注

２

银杏煤矿

１１７

，

１８５

，

６０８．８０ １３．１９ １２．７０

其中

：

原料煤

１１１

，

５７２

，

７３０．００ １２．５６ １２．０９

电煤

５

，

６１２

，

８７８．８０ ０．６３ ０．６１

宝泰煤矿

３

，

３９７

，

５８０．００ ０．３８ ０．３７

其中

：

原料煤

３

，

３９７

，

５８０．００ ０．３８ ０．３７

电煤

－ － －

合 计

１２０

，

５８３

，

１８８．８０ １３．５７ １３．０６

注

１

：比例为关联采购金额占原煤和精煤采购总额的比例

注

２

：比例为关联采购金额占采购总额的比例

（

２

）报告期内与关联交易有关的应收应付款项

表１３：公司与关联交易有关的应收应付款项明细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其它应收款

：

东源煤炭

５２０．１１ ３

，

４４１．０８

应付账款

：

银杏煤矿

－ － ２

，

５３０．８２

（

３

）报告期内占用宝泰隆集团资金

公司设立以来，发展速度较快，建设项目较多，投入资金较大。 由于公司融资渠道单

一，尽管银行给予了有力的融资支持，但是不能满足公司的发展需要。 在公司的发展过程

中，宝泰隆集团在资金上给予了大力支持。

２００８

年

１－９

月公司占用宝泰隆集团资金按月累计加权平均数为

５

，

０５１．０８

万元， 支付资

金使用费

２８１．８５

万元，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已经全部清偿了上述资金，从

１０

月份开始

公司不再占用宝泰隆集团的资金。

（

４

）关联方提供担保

表１４：关联方提供担保明细表

项目 担保方 被担保方 贷款金融机构 担保金额

（

万元

）

借款期限

短期借款

公司

、

焦云

、

孙

世学

宝泰隆投资

哈尔滨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鸡西分

行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４．２９－

２０１１．０４．２８

短期借款

公司

、

焦云

、

孙

世学

宝泰隆投资

哈尔滨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鸡西分

行

４

，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８．１３－

２０１１．０８．１２

短期借款

焦云

、

宝泰隆

圣迈

、

宝泰隆

甲醇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哈尔滨分行

５

，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７．１２－

２０１１．０７．１１

短期借款 宝泰隆甲醇 公司

龙江银行七台河

新兴支行

３

，

０００

２０１０．０３．１８－

２０１１．０３．１８

长期借款 宝泰隆圣迈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七

台河分行

１９

，

０００

２００８．０６．２７－

２０１３．１２．２６

长期借款 公司 宝泰隆甲醇

中国建设银行鸡

西分行

１５

，

０００

２００６．０４．１３－

２０１１．０４．１１

２

、报告期发生的偶发性关联交易

表１５：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方股权收购情况表

项目 具体情况

收购宝泰隆圣迈

５７％

股权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

宝泰隆有限公司分别受让银杏煤矿

、

焦岩岩所持有的宝泰隆

圣迈

３２％

、

２５％

的股权

，

受让价格共计

３

，

９９０

万元

收购宝泰隆甲醇

１２．２０％

股权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

公司受让宝泰隆集团

１２．２０％

的股权

，

股权受让价格为

１

，

５００

万

元

（三）发行人律师对上述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在上述关联交易中，发行人与关联方按照平等互利、等价

有偿的市场原则， 以公允的价格和交易条件采取书面合同的方式确定了与关联方发生的

关联交易及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没有违反法

律、法规的行为，发行人管理层履行了应尽的诚信义务。 发行人对关联交易的处理措施符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路

１２

号中民时代广场

Ｂ

座

２５

、

２６

层）

保荐人（主承销商）

保荐人（主承销商）：

(下转D15版)


